
青岛市房屋建筑面积计算及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细则 

 

     为加强房产测绘管理，规范房产测绘行为，统一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依法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2000），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部分 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一、一般规定 

     1. 房屋面积计算系指外围水平面积及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其中包括房屋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使

用面积等的测算。 

     2. 房屋建筑面积系指房屋外墙（柱）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阳台、挑廊、地下室、

室外楼梯等，且具备有上盖，结构牢固，层高2.20米以上（含2.20米下同）的永久性建筑。 

     3.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系指各产权人共同占有或共同使用的建筑面积。 

     4. 房屋使用面积系指房屋户内全部可供使用的空间面积，按房屋的内墙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5. 房屋的产权面积系指产权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建筑面积。房屋产权面积由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登记确权认定。 

     6. 房屋层数系指房屋的自然层数，一般按室内地坪±0米以上计算。假层、附层（夹层）、插层、阁

楼（暗楼）、装饰性塔楼，以及突出屋面的楼梯间、水箱间不计层数。 

     7. 房屋所在层次是指本权属单元的房屋在该幢楼房中的第几层。地下层次以负数表示。 

     8. 整幢房屋的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9. 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保留六位小数。 

     10. 各类房产面积测算必须独立测算两次，其较差应在规定的限差以内，取中数作为最后结果。 

     11. 房产证注记建筑面积保留两位小数，进位的原则“4舍5入”。 

     12. 房产面积的精度等级为二级。 

     13. 房屋建筑面积测量，应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计量器具。测绘仪器设备应定期检测。 



     二、成套房屋建筑面积规定 

     （一）、套建筑面积 

     套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共有分摊建筑面积 

     （二）、套内建筑面积 

     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 

     （三）、套内使用面积 

     1. 套内使用面积包括卧室、起居室、厅、过道、厨房、卫生间、厕所、储藏室、壁橱等空间面积的总

和。 

     2. 跃层住宅中的户内楼梯按自然层数的面积总和计入使用面积。 

     3. 不包括在结构面积内的烟囱、通风道、管道井均计入使用面积。 

     4. 内墙面装修厚度计入使用面积。 

     （四）、套内墙体面积 

     套内墙体面积是套内使用空间周围的维护或承重墙体或其他支撑墙体所占的面积，有共用墙和非共用

墙两种。套与套之间，套与共有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均为共用墙，共用墙墙体按其水平

投影面积一半计入套内墙体面积。非共用墙墙体按其水平投影面积全部计入套内墙体面积。套内墙体厚度不

包括粉灰装饰厚度。 

     （五）、套内阳台建筑面积 

     套内阳台建筑面积均按阳台外围与房屋外墙之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 封闭式阳台，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2. 未封闭的阳台，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建筑面积。 

     3. 阳台的外围水平投影超过其底板外沿的，以底板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三、房屋建筑面积测算的有关规定 

     （一）、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范围 



     1. 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单层房屋内如带有部分楼层者，符合细则一般规定

的亦应计算建筑面积。 

     2. 多层和高层房屋按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 

     3. 房屋内的技术层（管道层、附层、夹层等）层高在2.20米以上的按其墙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4. 穿过房屋的通道，房屋内的门厅、大厅均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门厅、大厅内的回廊部分，层高在

2.20米以上的，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5. 楼梯、楼梯间、电梯（观光梯）井、提物井、垃圾道、管道井等均按房屋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6. 属永久性结构有上盖的室外楼梯，按各楼层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7. 房屋天面上属永久性建筑，层高在2.20米以上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

积计算。 

     8. 原始设计斜面结构屋顶下加以利用的空间，净高在2.10米以上的部位，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

算。 

     9. 挑楼、全封闭的阳台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0. 与房屋相连的有柱走廊、两房屋间有上盖和柱的走廊，均按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1. 房屋间永久性的、封闭的架空通廊，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 层高在2.20米以上的地下层（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及其相应出入口，按

其外墙（不包括采光井、防潮层及保护墙）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3. 有柱或围护结构的门廊、门斗，按其柱或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4. 玻璃幕墙、金属幕墙以及其他材料幕墙等作为房屋外墙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既有主墙体又有幕墙时，以主墙体为准计算建筑面积。其墙厚亦按主墙体厚度计算。房屋外墙保温层作为外

墙的一部分计算建筑面积。 

     15. 属永久性建筑层高在2.20米以上有柱的车棚、货棚等按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6.与房屋相通的有柱雨篷按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雨篷上盖面积小于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时，按



上盖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7. 室内体育馆按实际层数计算建筑面积。体育馆（场）看台下空间加以利用的，层高在2.20米以上

的部位，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多层按多层计）。 

     18. 机械车库不论其层高和停放层数，均按一层计算。 

     19. 依坡地建筑的房屋，利用吊脚作架空层有围护结构的，按其层高在2.20米以上部位的外围水平投

影面积计算。 

     20. 房屋的伸缩缝，若与室内相通的，伸缩缝计算建筑面积。 

     21. 落地式突出窗，层高在2.20米以上的计算建筑面积。 

     （二）、计算一半建筑面积的范围 

     1. 与房屋相连有上盖无柱的走廊、檐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2. 独立柱、单排柱的门廊、雨篷、车棚、货棚等，属永久性建筑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

算。 

     3. 未封闭的阳台、挑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4. 无顶盖的室外楼梯按各楼层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5. 有顶盖不封闭的永久性的架空通廊，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三）、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1. 层高小于2.20米的房屋及房屋附属部位。 

     2. 突出房屋墙面的构件、配件、装饰柱、垛、勒脚、台阶、无柱雨篷等，干挂墙面以及有主墙体的玻

璃幕、金属幕及其它材料幕墙。 

     3. 房屋之间无上盖的架空通廊。 

     4. 房屋的天面、挑台，房屋天面上的花园、泳池。 

     5. 房屋的平台、花台、晒台及与室内不相通的类似于阳台、挑廊、檐廊等。 

     6. 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及利用建筑物的空间安置箱、罐的平台。 



     7. 骑楼、过街楼的底层用作道路街巷通行的部分；临街楼房挑廊下用作社会公共通道的，不论其是否

有柱，是否有围护结构，都不计算建筑面积。 

     8. 屋面上有柱有盖但无围护结构的一些观景建筑设施。 

     9. 利用引桥、高架路、高架桥路面作为顶盖的建筑。 

     10.广场式室外楼梯。 

     11.独立烟囱以及亭、塔、罐、池、地下人防干、支线。 

     12. 与房屋室内不相通的房屋间伸缩缝。 

     13. 楼梯已计算建筑面积的，其下方空间不论是否利用均不再计算建筑面积。 

     14.无顶盖的阳台，或者阳台的顶盖不能完全覆盖底板，阳台不计算建筑面积。 

     四、房屋计算建筑面积的基本原则 

     在计算房屋建筑面积时，如遇上述以外的情况按以下原则办理。 

     判别房屋计算建筑面积的基本原则是： 

     永久固定，层高2.20米（含2.20米）以上的房屋及与室内相通的部位计算建筑面积。 

     1. 计算全部建筑面积应是有顶盖全封闭的房屋及部位或底层有顶盖、有柱或有围护的部位。 

     2. 计算一半建筑面积一般是不封闭的房屋及部位（房屋底层的部位除外）。 

     3. 不计算建筑面积通常是层高小于2.20米的房屋及部位；装饰性的建筑；与室内不相通的部位；沿

街巷社会公用的建筑及无上盖或上盖为社会公用的建筑（除非广场式室外楼梯算一半面积外）。 

     五、特殊墙体及部位处理原则 

     1. 非垂直墙体处理原则：当房屋的墙体向内倾斜时，按其外墙层高2.20米处的水平投影面积测算房

屋的建筑面积；当房屋的墙体向外倾斜时，按底板（地坪）外沿测算房屋建筑面积。 

     2. 不规则（弧状）墙体处理原则：当房屋墙体向内凹且内凹的层高高于2.20米时，按其外墙层高2.20

米处的水平投影面积测算房屋的建筑面积。内凹层高低于2.20米时，按最小部分的外墙水平投影面积测算

房屋的建筑面积。当房屋墙体外凸时，按底板（地坪）外沿测算房屋建筑面积。 



     第二部分 共有建筑面积分摊 

     一、一般规定 

     1.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产权各方有合法产权分割协议的，按协议分摊；无协议或协议不明确

的按本《细则》执行。 

     2.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以幢为单位。共有建筑面积分摊仅限于本幢内的共有建筑面积。与本幢房屋

不相连的公用建筑（如变电房、水泵房、门卫等）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本幢内为多幢房屋服务的公用设

施建筑面积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 

     3.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按各户套内建筑面积乘以房屋内相关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不划分各户摊得面积的具体部位。共有部位建筑面积一经分摊，便不得改变原始设计的使用功能。 

     4. 共有建筑面积按比例分摊的计算公式为： 

     δsi=K˙Si 

     上式中K=Σδsi/ΣSi 

     式中：K—共有面积分摊系数； 

     Si—各产权单位套内建筑面积，m2； 

     δsi—各产权单位应分得的分摊面积，m2； 

     Σδsi—需要分摊的分摊面积总和，m2； 

     ΣSi—参加分摊的各产权单位套内建筑面积总和，m2。 

     二、共有建筑面积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 电梯井、楼梯、垃圾道、变电室、设备层（间）、公共门厅和走道、地下设备间、值班警卫室等共

有部位的面积，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 

单独具备使用功能的独立使用空间（如车库、自行车库、会所或俱乐部、仓库、人防工程等）；为多幢房屋

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设备间等，均不计入共有建筑面积。 

     2. 套（单元）与共有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的水平投影面积一半的建筑面积。 



     三、共有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 

     整幢房屋的建筑面积扣除整幢房屋各套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并扣除单独具备使用功能的独立使用空间

及为多幢房屋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设备间等，即为整幢房屋的共有建筑面积。 

     共有建筑面积=全幢建筑面积-全幢各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单独具备使用功能的独立使用空间等。 

     四、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1. 住宅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住宅楼以幢为单位，根据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求得各套房屋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2. 商住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首先根据住宅和商业等的不同使用功能按各自的建筑面积将全幢的共有建筑面积分摊成住宅和商业两

部分，即住宅部分分摊得到的全幢共有建筑面积和商业部分分摊得到的全幢共有建筑面积。然后住宅和商业

部分将分摊所得的共有建筑面积再各自进行分摊。 

住宅部分：将分摊得到的幢共有建筑面积，加上住宅部分本身的共有建筑面积，按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

计算各套房屋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商业部分：将分摊得到的幢共有建筑面积，加上商业部分本身的共有建筑面积，按各层套内建筑面积

依比例分摊至各层，作为各层共有建筑面积的一部分，加至各层的共有建筑面积中，得到各层总的共有建筑

面积，然后再根据层内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按比例分摊至各套，求出各套房屋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3. 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建筑面积按照各自的功能，参照商住楼的分摊计算方法进行分摊。 

     第三部分 其它 

     一、我市房改公有住房出售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执行《青岛市房改公有住房出售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二、本细则实施前，已确权发证或者测绘备案的面积不再改变。 

     三、已确权发证并部分转移的房屋，按原分摊方法计算建筑面积。 

     四、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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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功能区面积汇总表 

       



 

    三、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汇总表（样本 1）  

        

 

    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汇总表（样本 2）  



        

    四、共有共用建筑面积分层汇总表 



        

      

    五、房屋分户建筑面积明细表 



        

    六、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  

    附件：共有共用建筑面积分摊说明  

    填写说明 

    一、封面 

    1、编号：由测绘单位自行确定。主要用于反映该成果报告书在单位档案管理中的类别和次序。此编号应能同时反映出该成

果报告书修定的次数。 

    2、日期按照出具报告的日期填写。 

    二、作业声明 

    本声明主要阐述项目委托单位与测绘机构之间法律责任义务关系，说明完成该成果报告的项目负责人和复核人员。 



人员签字及日期据实签署（严禁打印）。其中，复核人员有多位时，只填写主要人员。 

    三、作业说明 

    作业说明主要用来对项目委托方、测绘目标、测绘依据进行描述。并对测绘工作中和测绘成果中有关需要说明的内容进行表

述。 

委托方情况应据实填写清楚充分。 

    项目名称据实填写，实测项目以地名办批件为准，预测项目以测算依据标称为准。 

    实测项目的坐落以公安部门的批件为准。 

    项目类别应按照 1、住宅用房 2、商业楼用房 3、多功能综合楼用房三类来填写。 

    作业目的分为商品房面积图纸预测、产权登记测绘。（其他作业目的的测绘成果报告应另作说明） 

    预测项目作业日期以开始作业为开始，实测项目以进入现场实际测量为开始，图纸预测项目和产权登记测绘项目以作业结束

出具成果报告为结束。 

    作业依据中的其他依据是指在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而在实际过程中使用的依据。对于在双方合同中有约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未

能取得相关资料的，应在第九项“其他说明”项中填写未能取得资料原因和实际处理的结果。 

    其他说明项中，首先分类列出成果数据资料和图形资料的页数；其次，对本技术报告中一些技术概念进行说明；然后填写其

他的相关说明。 

    四、作业成果 

    1、房屋建筑面积总表 

据实填写，无则空省。其中，对于表格中无法用数字表述的栏目，应在备注栏中文字说明清楚。 

    2、分功能区面积汇总表 

    据实填写。 

    3、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汇总表 

    据实填写，依据房屋的不同结构采用不同的列表样本。平房测量的成果报告将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汇总表填写完毕即可。 

    该表的“层次”栏应从地下层至屋面按自然层顺序逐层用数字（地下层在数字前加－号。如－01，－02 等）表示（结构上的设



备用房层等用汉字说明，不计入层次序列）；各层建筑面积值为按房屋外墙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的，包括阳台、外走廊、挑

廊、檐廊、室外梯等的建筑面积。对于层高不大于 2.20 米的结构楼层，也应填写其名称，建筑面积值为 0，并在备注栏中注明

不计建筑面积原因。屋顶的建筑面积值为屋顶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数值总计，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其名称，如楼电梯间，水箱间等。

    4、共有共用建筑面积分层汇总表 

    据实填写。 

    5、房屋分户建筑面积明细表 

    按照现有规定，据实填写。 

    6、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 

    按层打印，分层注明，完全相同的层次可只打印一页，但要注清层数。同时应注明：该层总建筑面积，该层总套内建筑面积，

各局部部位名称（或房号）和各户套内建筑面积。注记满足计算总建筑面积的边长。 

    五、附件 

    本附件中，对于需分摊的项目，应将分摊原则附于其上。 

  

济南市房产平面图绘制及房产面积测量计算实施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2000）、建设部《关于严格执行房地产地籍测绘要求配制房屋所有

权证附图的通知》（[1989]建房字第 381 号）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房产平面绘制 

    房产平面图包括“房产分幅平面图”、“房产分丘平面图”、“房产坐落平面图”、“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房产分户平面图”。

    一、房产分幅平面图 

    房产分幅平面图是全面反映房屋及其用地的位置和权属等状况的基本图，是测绘分丘图和分户图的基础资料，也是房产登记

和建立产籍资料的索引和参考资料。房产分幅平面图以幅绘制。 



    1. 房产幅平面图的测绘范围 

    分幅图的测绘范围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的建成区和建成区以外的工矿企事业等单位及其毗连居民点。 

    2. 分幅图的规格 

    分幅图采用 50cmｘ50cm 正方形分幅。 

    3. 分幅图的比例尺 

    建筑物密集区的分幅图一般采用 1：500 比例尺，其他区域的分幅图可采用 1：1000 比例尺。 

    4. 分幅图应表示的基本内容 

    分幅图应表示控制点、行政境界、丘界、房屋、房屋附属设施和房屋围护物，以及与房地产有关的地籍地形要素和注记。

    5. 分幅图绘制中各要素的取舍与表示办法 

    （1）行政境界一般只表示区、县和镇的境界线，街道办事处或乡的境界根据需要表示，境界线重合时，用高一级境界线表

示，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时，用丘界线表示。 

    （2）丘界线表示方法：明确无争议的丘界线用丘界线表示，有争议或无明显界线又提不出凭证的丘界线用未定丘界线表示。

丘界线与房屋轮廓线或单线地物线重合时用丘界线表示。 

    （3）房屋包括一般房屋和架空房屋等。房屋应分幢测绘，以外墙勒脚以上外围轮廓的水平投影为准，装饰性的柱和加因墙

等一般不表示；临时性的过渡房屋及活动房屋不表示；同幢房屋层数不同的应绘出分层线。 

架空房屋以房屋外围轮廓投影为准，用虚线表示；虚线内四角加给小圆表示支柱。 

    （4）分幅图上应绘制房屋附属设施，包括柱廊、檐廊、架空通廊、底层阳台、门廊、门楼、门、门墩和室外楼梯，以及和

房屋相连的台阶等。 

柱廊以柱外围为准，图上只表示四角或转折外的支柱；底层阳台以底板投影为准；独立柱的门廊以顶盖投影为准；门顶以顶盖

投影为准；门墩以墩的外围为准；室外楼梯以水平投影为准，宽度小于图上 1mm 的不表示；与房屋相连的台阶按水平投影表

示，不足五阶的不表示。 

    （5）围墙、栅栏、栏杆、篱笆和铁丝网等界标围护物均应表示，其他围护物根据需要表示。临时性或残缺不全的和单位内

部的围护物不表示。 



    （6）分幅图上应表示的房地产要素和房产编号包括丘号、房产区号、房产分区号、丘支号、幢号、房产权号、门牌号、房

屋产别、结构、层数、房屋用途和用地分类等，根据调查资料以相应的数字、文字和符号表示。当注记过密容纳不下时，除丘

号、丘支号、幛号和房产权号必须注记，门牌号可首末两端注记、中间跳号注记外，其他注记按上述顺序从后往前省略。 

    （7）单位名称只注记区、县级以上和使用面积大于图上 100 平方厘米的单位。 

    6．成图方法 

    （1） 利用济南市原有的控制成果和资料，按《房产测量规范》的规定和要求进行比较和分析，凡符合规范要求的已有控制

点成果，都应充分利用；对达不到规范要求的控制网点，利用其点位进行联测。 

    （2） 对新开发区按《房产测量规范》要求采取引点方法测量、绘制房产分幅平面图。 

    7．房产测量坐标系统，采用地方坐标系。 

    二、房产分丘平面图 

    房产分丘平面图是《房产分幅平面图》的局部图，它反映本丘内所有房屋及其用地情况、权界位置、界址点、房角点、面积

四至关系、权利状况等各项房地产要素，是绘制房屋产权证附图的基本图。房产分丘平面图以丘为单位绘制。 

    （一）丘的定义及划分 

    1． 丘是指地表上一块有界空间地块。一个地块只属于一个产权单元时称独立丘，一个地块属于几个产权单元相称组合丘。

    2． 有固定界标的按固定界标划分，没有固定界标的按自然界标划分。 

    （二） 成图方法 

    1． 按比例绘制本丘的权属界限 

    （1） 依据房产分幅平面图，经现场勘丈、核实、绘制本丘的权属界限。 

    （2） 权属界限的毗邻关系用图式符号绘制。 

    （3） 按要求标注权属界址点。 

    2． 标明本丘的四邻及门牌号 

    （1） 本丘在胡同和小巷时，应加注附近主要街道名称。 

    （2） 标明本丘坐落的门牌号，缺门牌号时，应借用毗邻房屋门牌号，并加注东、南、西、北方位，本丘在两个以上街道或



有两个以上门牌号时，应全部注明。 

    3． 在本丘中根据相对位置，按比例绘制房屋的外部形状，并标明外框尺寸。 

    （1） 在本丘中根据相对位置，按比例绘制房屋的外部形状，同幢房屋层数不同的应绘出分层线。 

    （2） 房屋应逐幢测绘，不同产别，应分别测量；独立成幢房屋，以房屋四面墙体外侧为界测量，丈量房屋以勒脚以上墙角

为准，测绘房屋以外墙水平投影为准。 

    （3） 房屋有毗连关系的，共有墙以墙体中间为界，量至墙体厚度的 1/2 处；借墙量至墙体的内侧；自有墙体量至墙体的外

侧并用相应符号表示。 

    （4） 柱廊以柱的外围为准，图上只表示四角或转折处的支柱。 

    （5） 阳台以底板投影为准，单位统一封闭的用实线，不封闭的用虚线表示。 

    （6） 门廊以柱或围护物的外围为准，独立柱的门廊以顶盖投影为准。 

    （7） 檐廊、挑廊以外围水平投影为准，封闭的用实线，不封闭的用虚线表示。 

    （8） 围墙、栅栏、栏杆、篱笆和铁丝网等界标围护物均应表示；其他围护物根据需要表示；临时性或残缺不全的和单位内

部的围护物不表示。 

    （9） 房屋的长、宽尺寸顺线标注在房屋外框线外，保留两位小数。 

    （10） 房角点测量，指对建筑物角点测量。房角点测量不要求在墙角上都设置标志，可以房屋外墙勒脚以上（100+/-20）cm

处墙角为测点。对正规的矩形建筑物，可直接测定三个房角点坐标，另一个房角点的坐标可通过计算求出。 

    4.标注房产要素 

    （1）幢号：“幢”是指一座独立的，包括不同结构和不同层次的房屋。幢号以丘为单位，自进大门起，从左到右，从前到后，

顺时针用阿拉伯数字 1、2、3、4……顺序编号，幢号标注在房屋轮廓线内的左下方，并加括号表示。 

    （2）房屋建筑面积标注在本幢房屋的中间，在建筑面积下面划一横线，建筑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3）房产要素标注在建筑面积上方，包括产别、结构、层数、建成年份 8 位数字，第一位数字代表产别，第二位数字代表

结构，第三、四位数字代表层数，第五、六、七、八位数字代表建成年份。 

    ①产别分为：国有房产用 1 表示；集体房产用 2 表示；私有房产用 3 表示；联营企业房产用 4 表示；股份制企业房产用 5 表



示；港澳台投资房产用 6 表示；涉外房产用 7 表示；其他房产用 8 表示。 

    ②结构分为：钢结构用 1 表示；钢、钢筋混凝土结构用 2 表示；钢筋混凝土结构用 3 表示；混合结构用 4 表示；砖木结构用

5 表示；其他结构用 6 表示。 

    ③房屋层数：是指房屋的自然层数，一般按室内地坪+/-0 以上计算。采光窗在室外地坪以上的半地下室，其室内层高在 2.20

米（含 2.20 米）以上的，计算自然层数。假层、附层（夹层）、插层、阁楼（暗楼）、装饰性塔楼以及突出层面的楼梯间、水

箱间计层数。房屋层数用两位数字表示，如 1 层（平房）用 01 表示，9 层用 09 表示，11 层用 11 表示。 

    ④建成年份：房屋的建成年份即房层的竣工年份。有竣工验收证明的以证明为准；没有竣工验收证明的以实际竣工年份为准。

建成年份用四位数字表示，如 1980、1999、2001……。 

    5.图式 

    （1）房屋坐落：标注在图框的左上角ｘｘ区ｘｘ路ｘｘ号。 

    （2）房产区号：标注在图框的上边线中间的偏左方，历下区为 01，市中区为 02，槐荫区为 03，天桥区为 04，历城区为 05，

高新技术开发区为 06。 

    （3）房产分区号：标注在图框的上边线中间的偏右方，根据各区办事处、乡镇编排。 

    （4）图幅号：标注在图框线右上角的上部，分幅图的编号，用六位数字表示，前四位数字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十公里和整

公里数，第五位、第六位数字为分幅图代码号。 

    （5）丘号：标注在图框线右上角的下部，用四位数字表示，从 0001 编起。分丘号从 1 编起，注记在丘号末位数字的下端，

如 00012。 

    （6）分丘图的幅面可在 787mmｘ1092mm 的 1/32-1/4 间选用。 

    （7）分丘图的比例尺，根据丘面积的大小，可在 1：100-1：1000 之间选用。 

    （8）房屋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时表示丘界线，房屋轮廓与房屋权界线重合时表示房屋权界线。 

    三、房产坐落平面图 

    （一）成图方法 

    ⒈利用原有的房产证附图或房屋院落平面图，经现场丈量、核实后，绘制成图。 



    ⒉未办理房产证或无房屋院落平面图的，则对房屋院落进行现场勘测，绘制成图。 

    ⒊院落较大的，可采取分片绘图的方法，绘制总图及分片图。总图应标明各分片图的分界及序号，分片图应标明房屋外部尺

寸。 

    （二）绘图要求 

    ⒈按比例绘制院落的权属界线；⒉标明院落的四邻及院落的大门、旁门；⒊在院落中根据房屋的相对位置， 按比例绘制房

屋的外部形状，标注房屋的门及外框尺寸；⒋标注房产要素；⒌标明图纸的指北方向及填写图标中的有关栏目。 

    （三）标注内容与方法 

    ⒈图名：房产坐落平面图。 

    ⒉图框：上连框距纸边 30mm，下边框距纸边 20mm，左右两边框距纸边 10mm。 

    ⒊房屋坐落：标注在图框的左上方：ｘｘ区ｘｘ路ｘｘ号。 

    ⒋指北方向：标注在图纸的右上角，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用箭头标出，并注明“北”字。 

    ⒌图标：位于图纸的右下角，内容包括总建筑面积。 

    ⒍比例、绘图人、绘图时间分别标注在图框下方。 

    ⒎院落四邻：房屋坐落平面图上要标明院落四邻。绘图标注时，路、街、胡同用两条平行虚线表示，可不按比例，但应标出

ｘｘ路ｘｘ街。其他与房地产有关的铁路、桥梁、河道等作为四邻时也应用虚线绘出，标明名称，可不按比例。没有形成院落

的独立房屋，如小区内的独立楼房，标四邻时，四邻房屋可不按比例绘制，要标明四邻的门牌号或楼号，可不标具体尺寸。

    ⒏院落权属界线：院落的权属界线应依照土地使用证或合法用地文件的定位图来确定，按实际情况标注。院落的界线是围墙

或栅栏的，一律用实线表示；没有围护物的用点划线表示。院墙与四邻的毗连关系应标注清楚，院墙为共、借墙的要标注“共”

或“借”字（在院墙的借方一侧标注）。房屋坐落平面图应标明门牌号，门牌号右上角要加注“#”字符号。绘制院落的门柱、门垛

时，可不按比例。 

    （1）有院墙的门牌注记在实际开门处的中间； 

    （2）没有院墙壁的门牌注记在实际开门处； 

    （3）同一院落有几个门牌号的应分别注明。 



    ⒐房屋及附属设施： 

    （1）绘制房屋外框时，按外墙勒角以上外墙面丈量。墙体凹凸 10cm 及装饰性的柱、垛以及临时房屋、活动房屋在图中均不

标注。房屋用实线表示，分幢绘制，即按比例绘出房屋的外形及相对间距，在房屋边框线外侧标出房屋的长这宽尺寸，一幢房

屋标注一个主要的门。楼房如有错层、阁楼、应绘错层、阁楼附图，并标明长宽尺寸，以保证整幢房屋建筑面积的计算。绘图

中平房应分间，梁用虚线表示，房屋如有毗连关系，则应标明共墙、借墙。 

一处院落中，不同产权单位（人）的房屋分别按要求绘制《房产坐落平面图》。一个产权单位（人）申请确权时，其余产权单

位（人）的房屋按比例绘制外框，不标尺寸和房产要素，但要标注幢号、产别，以便区分房屋的不同权属。 

    （2）房屋附属设施包括：柱廓、檐廓、挑廊、阳台、坡屋顶、门斗、雨蓬、室外楼梯等。其中檐廓是门与门之间的主要通

道，即檐廓具有两个以上的门，而无柱雨蓬只有一个门。 

    ① 柱廊以柱外围为准，封闭的用线连接，不封闭的用虚线连接。 

    ② 檐廓以外围水平投影为准，用虚线表示。 

    ③ 挑廓以外围水平投影为准，封闭的用实线表示，不封闭的用虚线表示。 

    ④ 门斗、雨蓬以柱或围护物外围为准。独立柱的雨蓬以顶盖水平投影为准，封闭的用实线连接，不封闭的用虚线表示。无

柱雨蓬不绘制。 

    ⑤ 室外楼梯以外围水平投影为准，用实线表示。 

    ⒑附属建筑物：包括水塔、烟囱、水池、简易自行车棚、层高 2.20 米以下的储藏室、简易厕所等，可不按比例绘制，不标尺

寸，但应按顺时针编排序号，附 1、附 2……。 

    ⒒房产要素同《房产分丘平面图》。 

    （三）比例尺、图幅 

    比例尺可选 1：100、1：200、1：300、1：500、1：1000；图幅可选 4K、8K、16K 三种图纸，一般选用 8K、16K 图纸。 

    四、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 

    凡是住宅楼房及按套或区块出售的非住宅楼房均绘制此图。 

    （一）成图方法 



    ⒈根据原发房产证附图及工程竣工图纸（或未变更的施工图纸）绘制成图。但必须实地丈量、核实楼房的分户情况、尺寸及

建筑面积。 

    ⒉无图纸的按照房屋的实际情况，经现场实地丈量、核实，绘制成图。 

    （二）绘制要求 

    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应使楼房的外框线与图纸的外框线平行，根据楼房的朝向横放或竖放于图纸中。分层分户平面图应标明

楼房各层的单元和分户情况。楼房底层有小院和储藏室的，则在楼房底层平面图上绘制，储藏室等附属用房应标明序号。一幢

楼房中有两个以上所有权人的，一个产权单位（人）申报时，只标注属产权单位（人）的有关内容，其余部分只注明产别，在

图中注明“与四邻毗连的墙与板均为共有“。 

    （三）标注内容与方法 

    ⒈图名：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 

    ⒉图框：同《房产坐落平面图》。 

    ⒊房屋坐落：标注在图框的左上方：ｘｘ区ｘｘ路ｘｘ号楼。 

    ⒋比例、绘图人、绘图时间分别标注在图框下方。 

    ⒌指北方向：同《房产坐落平面图》。 

    ⒍图标：位于图纸的右下角，其内容包括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分摊面积。 

    ⒎房屋：图中房屋有楼房和附属用房两部分组成。附属用房包括储藏室、地下室及其他附属用房。阳台封闭的用实线绘制，

不封闭的用虚线绘制。房屋尺寸标注在房屋边框的外侧，所标尺寸以米为单位，保留二位小数。丈量核实房屋的外围尺寸以勒

角以上外墙为准，墙体凸凹小于 10 厘米以及装饰性的柱，垛在图纸中均不表示。楼房按比例分层绘制，并标出单元及各户的

分部情况，标注单元号。单元门、分户门分别标明。绘制坡屋顶分层分户平面图时，要标注 2.20 米（含 2.20 米）以上的尺寸，

各分层分户平面图下方要标明第几幢第几层平面图。单元号的编排顺序为：面对单元门自左至右依次编排，一单元、二单元……。

楼房各层次之间尺寸相同的只标注一层（标注在第二层），各层次外围尺寸不同的应分别标注。地下室需绘制附图，标注尺寸，

并表明每间地下室的顺序号，计算分摊系数。其他附属用房要根据与楼房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按比例绘制在楼房底层平面图上，

标注尺寸，编排序号，附 1、2……。 



    ⒏底层小院：如出售楼房底层带有院落，应按比例绘制在楼房底层平面图上，有毗连关系的按图式要求绘制。 

    ⒐房产要素：包括房屋的幢号、产别、结构、层数、建成年份及建筑面积。标注方法同《房产分丘平面图》。 

    五．房产分户平面图 

    房层分户平面图是在《房产分丘平面图》或《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基础上绘制的细部图，以一户产权人为单位，表示房屋

权属的范围，是成套或区块房屋产权证的附图。 

    1． 房产分户平面图的绘制 

    房产分户平面图以产权登记户为单位绘制。 

    （1） 分户图的方位应使房屋的主要边线与图框边线平行，按房屋的方向横放或竖放，并在图纸的右上角标注指北方向。

    （2） 住宅楼的成套住宅，绘制本套房屋的分层分户平面图，本套房屋用红线标出，注明房屋的尺寸。 

    （3） 楼梯、走道等共有部分，需在范围内标注名称，表明共有。 

    （4） 底层小院：如购房单位（人）购房时带有小院，则在分户平面图上按比例绘制，标出院落的长宽尺寸，注明“院”字，

院墙有毗连关系的，用图式符号绘制。 

    2． 分户图框 

    （1）丘号、幢号、结构、层数应与《房产分丘平面图》、《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上编号一致。 

    （2）房屋产权面积包括面积包括套内建筑面积和共有分摊面积。 

    （3）户号：应注明单元户号，如一单元 202 室，应标 1-202。 

    3．毗连关系：房屋的毗连关系注记在右下角。成套住宅的，注明“户与户之间的隔墙、楼板及公用建筑之间的隔墙、外墙（山

墙）均为共有”。 

    4．图幅：可选用 787mmｘ1092mm 的 1/32 或 1/16 等尺寸。 

    5．比例尺：一般为 1：200 至 1：500，当房屋图形过大或过小时，比例尺可适当缩小或放大。 

    六、变更测量 

    变量测量分为现状变更和权属变更测量。 

    （一） 房屋发生下列变化的需进行现状变更测量 



    1．房屋的新建、拆迁、改建、扩建，房屋建筑结构、层数的变化； 

    2．房屋的损坏与灭失，包括全部拆除或部分拆除，倒塌和烧毁； 

    3． 围墙、栅栏、篱笆、铁丝网等围护物以及房屋附属设施的变化； 

    4． 地名、门牌号的更改。 

    （二） 房屋发生下列变化的需进行权属变更测量 

    1．房屋买卖、交接、继承、分割、赠与、兼并等引起的转移； 

    2．土地使用权界的调整，包括合并、分割、塌没和截弯取直； 

    3．征拨、出让、转让土地而引起的土地权属界线的变化； 

    4．他项权利范围的变化和注销。 

    （三）变更测量的程序 

    变更测量应根据房地产变更资料，先进行房地产要素调查，包括现状、权属和界址调查，再进行分户权界和面积的测定，调

整有关的房地产编码，最后进行房地产资料的修正。 

    1． 变更测量根据现有变更资料，确定变更范围。 

    2． 房地产的合并和分割，应根据变更登记文件，在当事人或关系人到现场指界下，实地测定变更后的房地产界址和面积。

    3． 对《房产分幅平面图》，做相应变更；对《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做相应增减变动。 

    4． 用地的合并与分割都应重新编丘号，新增丘号，按编号区内的最大丘号续编。 

    5． 组合丘内，新增丘支号按丘内最大丘支号续编。 

    6． 房产合并或分割应重新编幢号，原幢号作废，新幢号按丘内最大幢号续编。 

    七、房产平面图的绘图要求 

    1． 丈量尺寸的精度要求，按《房产测量规范》“三级”执行，不得超过+/-0.4%。 

    2． 图纸上的文字、数字和符号等，均应笔画清晰、字体端正、排列整齐、使用正确。 

    3． 图线不得与文字、数字、符号重叠或浊淆。 

    4． 文字的高度可选用 3.5、5、7、10、14 或 20mm。 



    5． 图中的汉字，均应采用长仿宋体。 

    6． 汉字的高度应不小于 3.5mm；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 2.5mm。 

    7． 房产平面图应使用微机制图。 

    8． 从现在到 2001 年底前，要做好测绘房产分幅平面图的准备工作，力争 2002 年 1 月开始按《实施细则》的要求，进行分

幅图和分丘图的测量绘制。 

    房产面积测算 

    一、 一般规定 

    面积测算系指水平面积测算，房屋面积测算包括房屋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产权面积等测算。 

    1．房屋的建筑面积：系指房屋外墙（柱）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阳台、挑廊、地下室、室外楼梯等，且

具备有上盖，结构牢固，层高 2.20 米（含 2.20 米）的永久性建筑。 

    2．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由三部分组成：（1）套内使用面积；（2）套内墙体面积：套内使用空间周围的维护或承重墙体，

有共用墙及非共用墙两种。套之间的分隔墙，套与公共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均为共用墙，共用墙墙体水平

投影面积一半计入套内墙体面积；（3）阳台建筑面积：按阳台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封闭的全部计算建筑面积，不封闭的

计算一半建筑面积。 

    3．屋的共有建筑面积：由两部分组成：（1）本幢楼内共有的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

厅、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等，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2）套（单元）与公共建筑之间的

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一半的建筑面积。 

    4． 房屋的产权面积：系指产权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建筑面积。 

    5． 各类面积测算必须独立测算两次，其较差应在规定的限差以内，取中数作为最后结果。 

    6． 测算的误差率不得超过+/-1.4%平方米。 

    7． 测量应使用经检定合格的卷尺或其他能达到相应精度的仪器和工具。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取至 0.01 两位小数。 

    二、 房屋建筑面积测算的有关规定 

    1．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范围 



    （1）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多层房屋按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 

    （2）房屋内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及其梯间、电梯间等其高度在 2.20 米以上部位计算建筑面积。 

    （3）穿过房屋的通道，房屋内的门厅、大厅，均按一层计算面积。门厅、大厅内的回廊部分，层高在 2.20 米以上的，按其

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4）楼梯间、电梯（观光梯）井、提物井、垃圾道、管道井等均按房屋自然层计算面积。 

    （5）房屋天面上，属永久性建筑，层高在 2.20 米以上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及斜面结构层顶高度在 2.20 米以上的部

位，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6）挑楼、全封闭的阳台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7）属永久性结构有上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8）与房屋相连的有柱走廊，两房屋间有上盖和柱的走廊，均按其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9）房屋间永久性的封闭的架空通廊，按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0）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其相应出入口，层高在 2.20 米以上的，按其外墙（不包括采光井、防潮层及保护墙）外围水平投

影面积计算。 

    （11）有柱或有围护结构的门廊、门斗按其柱或围护结构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玻璃幕墙等作为房屋外墙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3）属永久性建筑有柱的车棚、货棚、按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4）依坡地建筑的房屋，利用吊脚做架空层，有围护结构的，按其高度在 2.20 米以上部位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5）有伸缩缝的房屋，若其与室内相通的，伸缩缝计算建筑面积。 

    2．计算一半建筑面积的范围 

    （1）与房屋相连有上盖无柱的走廊、檐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2）独立柱、单排柱的门廊、车棚、货棚等属永久性建筑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3）未封闭的阳台、挑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4）无顶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5）有顶盖不封闭的永久性的架空通廊，按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3．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1）层高小于 2.20 米以下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和层高小于 2.20 米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2）突出房屋墙面的构件、配件、装饰柱、装饰性的玻璃幕墙、垛、勒脚、台阶、无柱雨篷等。 

    （3）房屋之间无上盖的架空通廊。 

    （4）房屋的天面、挑台、天面上的花园、泳池。 

    （5）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及利用建筑物的空间安置箱、罐的平台。 

    （6）骑楼、过街楼的底层用作道路街巷通行的部分。 

    （7）利用引桥、高架路、高架桥、路面作为顶盖建造的房屋。 

    （8）活动房屋、临时房屋、简易房屋。 

    （9）独立烟囱、亭、塔、罐、池、地下人防干、支线。 

    （10）与房屋室内不相通的房屋间伸缩缝。 

    三、 共有建筑面积分摊 

    （一）共有建筑面积分摊原则 

    1．共有建筑面积分摊是指将本幢房屋内的共有建筑面积，按各套（单元）的套（单元）内建筑面积所占相应比例进行分摊。

分摊后的共有建筑面积，不得随意划定各套（单元）摊得面积的具体部位和界限。 

    2．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仅限于本幢房屋内的公用建筑面积，下列公用建筑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 

    （1）非本幢房屋的公用建筑物（如锅炉房、变电所、泵房等）。 

    （2）供出租或出售独立使用空间的地下室、固定车位或专用车库等。 

    （3）从属于人防工程的地下室、半地下室。 

    （4）幢外的用作公共休息的设施或架空室。 

    3．全套（单元）房屋的建筑面积应为套（单元）内建筑面积与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之和。 

    整幢房屋建筑面积应为幢内各套（单元）的套内建筑面积与幢内共有建筑面积之和。 



    4．室外楼梯为二层以上使用的，其建筑面积归二层以上所有，并参与两层以上建筑面积分摊。 

    （二）共有建筑面积的确认与分摊原则 

    1．共有建筑面积的确认方法  

    （1）由房屋建筑单位在经规划部门核准的设计平面图上对共有部位进行标识，并做出相应说明。 

    （2）房产测绘人员在有关人员配合下，依据图纸在现场逐一核对、测丈，并确认其使用功能（归属）。 

    2．共有建筑面积分摊原则 

    （1）产权各方有权属分割文件或协议的，按文件或协议规定执行。 

    （2）无产权分割文件或协议的，按相关房屋的建筑面积比例进行分摊。 

    （三） 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1．住宅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 

    （1）住宅楼的共有建筑面积形式：房屋四至外墙的一半，楼梯间、突出屋面的楼梯间，有时还可能有室外楼梯、电梯间。

    （2）住宅楼以幢为单位，按幢分摊，一幢房屋计算一个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 

    （3）分摊所得的共有建筑面积，简称分摊面积系指套内（单元）根据其套内建筑面积大小分摊所得的共有建筑面积。 

    （4）一个单元为一个产权单位的分摊系数也可单独计算。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 

    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共有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之和 

    2．商住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 

    确认属于全楼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A．确认商业和住宅部分独用的共有建筑面积； 

     C．把属于全楼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和属于商业或住宅部分独用的共有建筑面积分别相应分摊。 

    3．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 

    所谓多功能综合楼，一般指一幢楼存在着商业、办公、住宅等多种使用功能。 

    对于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可参照商住楼的分摊计算方法，必须做到：准确划分功能区、确定分摊类型、确认



每一共有部位的归属。 

    （四）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 

    建筑物的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等于整幢房屋的公用面积除以整幢房屋的各套（单元）套内建筑面积之和。 

     商住楼及多功能综合楼各功能区的分摊系数，等于各功能区的共有建筑面积除以各功能区套内建筑面积之和。 

    （五）共有建筑面积分摊测算 

    各套（单元）的套内建筑面积乘以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得到应分摊共有建筑面积。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 

     四、 建筑面积测量的有关规定 

    （一）建筑物如有平面图，且实物与图纸无变动，可依据竣工图纸对照实物测算整幢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套（单元）的建筑

面积和共有建筑面积，不需要重新测量实物。 

    （二）没有平面图或图纸与实物有差异的，须进行实地测量。建筑物的各边长及凹凸各部位尺寸须测量并注记。 

    （三）测算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 

    1．整幢房屋的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2．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保留六位小数。 

    3．房产证注记建筑面积保留两位小数。进位的原则是：“4 舍 6 入，5 看单双，单进双舍。”即如果第三位小数的数字比 5 大

的进一位，比 5 小的则舍去；如果第三位小数是 5，第二位小数是单数则进，是双数则舍，“0”视为双数。 

    （四）房屋建筑面积测量，应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计量器具。 

    （五）在一幢房屋内，各不同户型的套（单元）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以及共有

建筑面积分摊系数是本幢房屋计算建筑面积的基础数据，必须计算准确，存入房屋档案永久留存，随时备用，不能任意改动。

 

 

 

 



济南市房产测量技术设计报告书(仅供参考） 

座 落：××区××大街××广场 B 座 

委托单位：××实业有限公司  

测绘单位：济南市房产测绘中心 

测 量：×××、××× 

绘图计算：×××、××× 

测量日期：××××年××月××日 

目 录 

概况及房产调查 

    执行的技术标准及参考资料 

    测绘过程及面积测算 

    资料及报告 

 

    概况： 

    ××区××大街××广场B座，是由××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办公性大厦。共混合 25 层，其中地下 3 层，地下一层为商场，

2、3 层为地下车库。地上 1-3 层为办公区，4-21 层为住宅。22 层为机房层。测量目的为确权。 

    基础资料包含：《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和规划许可证》 

http://www.fcch.com.cn/zhengcefagui/DF/shd03.HTM#a1#a1
http://www.fcch.com.cn/zhengcefagui/DF/shd03.HTM#a2#a2
http://www.fcch.com.cn/zhengcefagui/DF/shd03.HTM#a3#a3
http://www.fcch.com.cn/zhengcefagui/DF/shd03.HTM#a4#a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质量监督站竣工验收报告》 

    执行的技术标准及参考资料： 

    a) 技术标准 

    国家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1－2000；GB/T 17986.2－2000；《济南市房产平面图绘制及房产面积测量计算实施细则》

[2000]112 号。 

    b) 参考资料 

    参考委托方提供的××区××大街××广场B座竣工图纸；委托方提供的本幢房产的公共部位的使用情况说明。 

    测量过程及面积测算过程： 

    测量工作安排 

    工作人员：×××、××× 

    项目负责：××× 

    熟悉图纸：××××年××月××日， 

    1，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本幢房竣工图纸 ，2， 熟悉各部轴线尺寸，3， 墙体结构厚度。 

    4， 共有部位的分隔及使用范围。 

    5， 地下室车库部分出入口界线。通风井位置。 

    6， 各楼层变化情况。 

    7， 机房层、顶层变化情况。 

    现场实测：××××年××月××日，实地测量 

    工作仪器：激光测距仪leica disto classic、50 米钢尺 

    精度标准：房产界址点 二级 

    房产调查： 

    1)房产用地调查 



    房屋用地座落： 

    房屋用地使用权主： 

    用地来源： 

    用地四至： 

    用地用途： 

    2)房屋调查 

    房屋座落：××区××大街××广场B座 

    房屋产别：× 

    房屋总层数：×× 

    房屋建筑结构：钢混 

    房屋建成年份：××××年 

    房屋用途：办公、住宅、商业 

    工作过程： 

    1．房产调查要素：房产座落、结构、产权、产别、竣工年代。合法的分摊协议，阳台封闭情况。 

    2．根据规范中对房产面积测量的标准对本幢房产本幢房产每间房屋进深、开间用激光测距仪进行测量，每个部位测两

次，取中间值由记录员详细记录测量数距。 

    3． 特别对共有部位的位置、使用范围、相邻的分隔处进行确认。 

    4． 测量外墙体。 

    5． 确定外墙皮装饰厚度。 

    6． 对地下室车辆出入口弯道处半径处进行测量。 

    7． 外业草图：××××年××月××日 

    绘图及计算过程 

    工作人员：××× 



    绘图日期：××××年××月××日 

    工作过程：熟悉图纸、绘制房产图、按照面积计算标准，利用分层分户绘图及面积计算软件绘制本幢房产的图形并计

算本幢房产的各项面积 

    建筑层数：××层 

    房产编号：×××××××-×× 

    图幅编号：×××××× 

   精度标准：房产面积精度 二级 

    成果内容：房产分层平面图、房产分层(幢)面积对照表、房产分层分户面积对照表 

    完成日期：××××年××月××日 

    资料及报告： 

    房产分层平面图                           1 份 

    分层（幢）面积对照表                     1 份 

    房产分层分户面积对照表                   1 份 

房屋建筑面积测算新规 楼外公用不得分摊 

 



房屋建筑面积中包括共有部分的面积，过去由于这部分面积不易测算，因此时常引发争议。现在

这种争议很好解决了，因为有了《青岛市房屋建筑面积计算及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细则》，市房管部门

新近出台的这个细则对哪些属于共有建筑面积及如何分摊作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将有助于消除这方面

的纠纷。  

    按照规定，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以幢为单位，其分摊仅限于本幢房屋内的共有建筑面积，

与本幢房屋不相连的公用建筑（如变电房、水泵房、门卫等）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本幢房屋内为

多幢房屋服务的公用设施建筑面积也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房屋共有建筑面积按各户套内建筑面积

乘以房屋内相关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不划分各户摊得面积的具体部位。共有部

位建筑面积一经分摊，便不得改变原始设计的使用功能。 易 

    据了解，房屋共有建筑面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电梯井、楼梯、垃圾道、变电室、设备层

（间）、公共门厅和走道、地下设备间、值班警卫室等共有部位的面积，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共用房

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单独具备使用功能的独立使用空间（如车库、自行车库、会所或俱乐部、仓

库、人防工程等），为多幢房屋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设备间等，均不计入共有建筑面积。二是

套（单元）与共有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的水平投影面积一半的建筑面积。  

    据悉，按规定，对于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产权各方有合法产权分割协议的，按协

议分摊。无协议或协议不明确的则按该《细则》执行。此前已确权发证或者测绘备案的面积不再改变，

已确权发证并部分转移的房屋仍按原分摊方法计算建筑面积。  

 

 

http://www.qli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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